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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指引与《海域使用分类》（HY/T 123-2009）、《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
《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HY 070-2022）、《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
配套使用。

本技术指引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

本技术指引起草单位：*****

本技术指引主要起草人：*****

本技术指引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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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域立体设权技术指引

1 范围

本技术指引规定了深圳市海域立体设权宗海图绘制、权属调查、面积计算、技术要求、成果要求及

图示图式等。

本技术指引适用于深圳市海域立体设权宗海图绘制、权属调查、面积计算，深汕特别合作区可参照

执行。

修订原则：国家、省和市在与本技术指引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时；国家和省的与本技术指引

相关的强制性规范进行修订时；深圳市城市发展形式和目标发生重大变化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技术指引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技术指引。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技术指引。

HY/T 123-2009 海域使用分类

HY/T 124-2009 海籍调查规范

HY/T 251-2018 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

HY 070-2022 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

GB/T 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12898-2009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0257.1-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2-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2部分1:5 000 1:10 000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3-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3部分1:25 000 1:50 000 1:100 000

地形图图式

GB 12327-2022 海道测量规范

CJJ/T 73-2019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

GB/T 24356-2023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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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1 海域立体空间

由海面及以上（一定范围）、水体、海床和底土所形成的海域空间范围。

3.2 重叠用海

在水平投影面形成重叠区域的两宗或两宗以上用海。

4 总则

4.1 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海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

床和底土”。海域是一个分层的立体空间，自上而下划分为水面及向上自然延伸一定高度的空间、水体、

海床和底土及其向下自然延伸的一定深度的多层空间，海域空间具有立体分层特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现行海域使用管理制度体系的基本思路为“平面化”。宗海

图作为海域使用申请书、海域使用论证报告、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和海域使用权证书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海域使用管理的基础资料，是基于二维平面坐标编绘。海域使用在平面上具有排他性，同一海域平面内

只能设立一项海域使用权。

随着深圳市海洋开发利用规模的持续增长，不同项目重叠用海的问题日益突出。为了满足深圳市海

域空间资源管理的需要，特制定本技术指引，作为《深圳市海域使用权立体设权审批指引》的配套技术

文件而推出。

4.2 内容

宗海图编绘，遵循《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的要求，同时增加海域空间范围及

高程区间的界定，并补充绘制宗海立体分层示意图（横、纵剖面）的编绘。

4.3 成果

宗海图主要成果包括：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宗海平面布置图、宗海立体分层示意图（横、纵

剖面）及宗海界址点坐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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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海界址界定

5.1 基本原则

（1）遵循《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5.1）尊重用海事实、用海范围适度、节约用海、

避免权属争议、方便行政管理的原则。

（2）遵循《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中宗海界址界定原则。

（3）高程区间应按实际需要进行界定。

（4）针对重叠用海，应在经过兼容性评估（海域立体使用兼容性评估专项报告）后，确定各宗海

的海域空间范围及高程区间，应避免权属在海域立体空间上的重叠。

（5）针对原海域使用权人的权利范围依据设计或竣工资料，并参照本技术指引5.3界定用海海域立

体空间和高程区间。

5.2 一般流程

遵循《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一般流程，确定用海类型与方式、宗海内部单元、宗海

平面范围线。

宗海高程区间界定按本技术指引5.3要求界定。

对于同一宗海不同用海单元，具有不同海域空间范围和高程区间，应编绘宗海立体分层示意图（横、

纵剖面）。

5.3 各用海方式范围及立体界定方法

（1）填海造地用海（建设填海造地、农业填海造地、废弃物处置填海造地）

填海造地用海由于围填海项目竣工后，其海域使用权需转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填海后海陆属性

发生转变，故海域立体空间不予界定。填海造地用海宗海图绘制沿用《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

（2）构筑物用海（非透水构筑物、透水构筑物、跨海桥梁、海底隧道）

① 构筑物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和透水构筑物用海，海域空间范围依据实际情况确定，可包括底土、海床、水体、

海面及以上，立体设权的范围为构筑物最高点高程至构筑物最低点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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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构筑物立体设权范围图示

② 跨海桥梁

跨海桥梁及附属设施以主宗海、副宗海的形式进行确权，主宗海的平面界址以桥面垂直投影外缘线

向两侧外扩10米距离为界，副宗海界定跨海桥梁的墩柱，确定主宗海确权范围内的墩柱数量，墩柱的中

心位置，及墩柱的高程区间。

跨海桥梁用海，海域空间范围为海面以上，立体设权的范围为路灯、限高杆、收费站等附着物最高

点高程至桥面底高程。墩柱作为跨海桥梁的主体结构，用海海域空间涉及到海面及以上（一定范围）、

水体、海床、底土，其权属为跨海桥梁项目，其他立体设权范围重叠的用海需保证跨海桥梁墩柱的正常

运行。

图2 跨海桥梁立体设权范围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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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海底隧道

海底隧道用海，海域立体空间范围为底土，立体设权的范围为隧道最高点高程至最低点高程，或根

据实际情况界定为海床至隧道底部。

图3 海底隧道立体设权范围图示

④ 海底电缆管道

海底电缆管道为海床敷设形式的用海，海域立体空间范围和立体设权的范围均为海床；海底电缆管

道为底土埋设形式的用海，海域立体空间范围为底土，立体设权的范围为电缆管道最高点高程至最低点

高程。

图4 海底电缆管道立体设权范围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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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海用海（港池、蓄水、盐田、围海养殖）

① 港池、蓄水

港池、蓄水用海海域立体空间范围为水体、海面，立体设权的范围为海面至海床的整个水体空间。

图5 港池、蓄水立体设权范围图示

② 盐田、围海养殖

盐田、围海养殖用海，海域立体空间范围为水体、海面及以上，立体设权的范围为围堰、堤坝等（含

构筑物）最高点高程至海床，围堰、堤坝等要单独设用海单元的参考构筑物用海进行立体设权。

图6 盐田、围海养殖立体设权范围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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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放式用海（开放式养殖、浴场、游乐场、专用航道、锚地及其它开放式）

① 开放式养殖、浴场

开放式养殖为底播的，海域立体空间范围为海床，其他开放式养殖、浴场用海，海域立体空间范围

为水体，立体设权的范围为海面至海床的整个水体空间。

② 游乐场

游乐场用海，海域立体空间范围为水体、海面及以上，立体设权的范围为游乐设施最高点高程至游

乐场设施最低点高程。

图7 游乐场立体设权范围图示

③ 专用航道、锚地及其它开放式

专用航道、锚地及其它开放式用海，立体设权范围参考港池用海。

（5）其他方式用海（人工岛式油气开采、平台式油气开采、海砂等矿产开采、取排水口、污水达

标排放、倾倒、防护林种植）

① 取排水口

取排水口用海，海域空间范围依据实际情况确定，可包括底土、海床、水体、海面及以上，立体设

权的范围为取排水口设施最高点高程至取排水口设施最低点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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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取排水口立体设权范围图示

② 污水达标排放、倾倒

污水达标排放、倾倒用海，海域立体空间范围为水体，立体设权的范围为海面至海床的整个水体空

间。

③ 防护林种植

防护林种植用海，海域立体空间范围为海床、水体、海面及以上，立体设权的范围为防护林最高点

高程至防护林最低点高程，高程位置无法准确获取时，采用文字描述的方式。

图9 防护林种植立体设权范围图示

④ 人工岛式油气开采、平台式油气开采、海砂等矿产开采等用海可参照本技术指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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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权属调查

权属调查遵循《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中权属调查内容、方法要求，宗海图相关图件

还应包括宗海立体分层示意图（横、纵剖面）等。

7 海籍测量

7.1 测绘基准

7.1.1 坐标系统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7.1.2 高程基准

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7.1.3 深度基准

采用当地理论最低潮面，远海区域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用当地平均海平面。宗海界址点高程值应以

深度基准面作为参考面。

为了便于管理及减少垂直方向偏差，应提供理论最低潮面与1985国家高程基准的相互转换关系。

7.1.4 地图投影

一般应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中央经线为宗海中心相近的0.5°整数倍经线。东西向跨度较大（经

度差大于3°）的海底电缆管道等用海应采用墨卡托投影，基准纬线为制图区域中心附近的0.5°整数倍

纬线。

7.2 测量仪器

按照《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HY 070-2022）中6.1～6.3的规定执行。

7.3 测量误差

7.3.1 界址点平面误差

界址点平面误差遵循《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中界址点误差要求执行。

7.3.2 界址点高程误差

近岸海域（可直接用GNSS接收机或全站仪等方法测量或间接推算）界址点高程误差应不大于±

0.15m，对于无法用传统测绘技术方法直接获取的界址点高程，其界址点高程限差参照《海道测量规范》

（GB 12327-2022）重合水深点主、检不符值限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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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0～20m时为0.5m；

水深20～30m时为0.6m；

水深30～50m时为0.7m；

水深50～100m时为1.5m；

水深大于100m时为水深的3%。

7.4 测量内容与对象

海籍测量内容包括：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界址点测量（平面、高程）或推算。

海籍测量对象是界址点及其它用于推算界址点平面坐标和高程的标志点。

平面相关测量要求遵循《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

7.5 内业数据处理

数据标准化处理、数据修正、坐标投影转换、界址点推算等方法和要求遵循《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

8 面积计算

宗海及各内部单元的面积计算、面积单位、计算方法、面积记录与统计遵循《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

9 宗海图编绘

宗海图主要成果包括：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宗海平面布置图及宗海界址点坐标表。

宗海图补充成果包括：宗海立体分层示意图（横、纵剖面）。

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编绘方法、要求遵循《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的要求。

9.1 宗海位置图编绘

宗海位置图的编绘按照《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的规定执行。

9.2 宗海平面布置图编绘

不同项目的宗海存在平面重叠而需要立体设权时，宗海平面布置图作如下调整：

（1）制图信息表上方 5mm 处增加宗海列表，注明各宗海的用海方式与用海海域立体空间范围，表

格线划宽度统一为 0.1 mm，颜色为 R,G,B:0,0,0。宗海列表图示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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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面左下角增加图例。图例标题采用 14K 宋体黑色加粗；图例符号宽度 10mm，高度 5mm；图

例标注采用 11K 宋体黑色；背景填充颜色为 R,G,B:255,255,255；边框线划宽度统一为 0.1mm，颜色为

R,G,B:0,0,0；标题、符号、标注、边框相互间距均为 2mm。

（3）图面中宗海图斑序号标注采用带圈阿拉伯数字，21K 宋体，黑色，文本背景填充颜色为

R,G,B:255,255,255。

涉及多种用海方式或不同项目的同种用海方式（如两个跨海桥梁项目交越）的宗海图斑，图式图例

见下表；

图式名称 图式图例及尺寸/mm 说明

宗海图斑Ⅵ
代表的用海方式（仅针对立体设权）：多种

用海方式或不同项目的同种用海方式

颜色 RGB（L）:152,230,0。

9.3 宗海界址图编绘

宗海界址图中增加用海海域立体空间单元列表，并注明高程范围，表格线划宽度统一为 0.1mm，颜

色为 R,G,B:0,0,0。用海海域立体空间单元列表图示参考下图。

针对跨海桥梁项目增加副宗海界址图，图中增加墩柱信息单元列表，并注明高程范围，表格线划宽

度统一为 0.1mm，颜色为 R,G,B:0,0,0。用海海域立体空间单元列表图示参考下图。

3.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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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宗海立体分层示意图（横、纵剖面）

立体设权的项目须绘制宗海立体分层示意图（横、纵剖面），主要表示该项目用海实体结构立体设

权的海域立体空间和高程范围。图中要区分海域立体空间，标注相邻立体设权空间的最高点、最低点高

程，并用文字说明各确权项目，一般不超过15字，文字21K宋体，白底黑色。项目用海确权分层文字说

明置于矩形图框内，图框高度为10mm，宽度随文字数量确定，图框线划宽0.2mm，颜色为R,G,B:0,0,0。

图中右下角增加高程基准信息表，表格线划宽度统一为0.1mm，颜色为R,G,B:0,0,0，高程基准信息表图

示参考下图。

9.5 水深图编绘

水深图主要用于示意用海项目附近海域水深情况。图面信息主要应包括水深注记、等深线、用海范

围线及周边重要地物地名等，图名信息列表与宗海界址图保持一致，详见《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5.5.3）。

10 质量检查

质量检查内容包括测量检查及成图质量检查。

10.1 测量检查

测量检查主要包括使用设备的计量检定情况、测量方法及过程的规范性、测量数据成果精度是否符

合相关规范要求，测量检查方法及检查比例遵循《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23）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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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成图质量检查

10.2.1 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宗海平面布置图检查

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宗海平面布置图成图质量检查遵循《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

251-2018,6）。

10.2.2 宗海立体分层示意图（横、纵剖面）检查

（1）成图要素完备性检查

宗海立体分层示意图（横、纵剖面）主要检查构筑物（或用海设施）顶底标绘的完备性及成图清晰

度，制图信息列表的完备性。

（2）规范性检查

对成图完备性中的相关要素分别开展检查，对线划色彩、注记字体、表格位置和格式及图面整饰等

进行检查。

（3）正确性检查

数学基础：高程基准、深度基准、高程标注、图廓尺寸是否正确；

编绘精度的检查参考《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23）。

11 成果资料

（1）海籍测量数据成果：利用控制点情况、控制点测量成果、界址点测量成果。

（2）宗海图成果：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宗海平面布置图、宗海立体分层示意图（横、纵剖

面）及宗海界址点坐标表。

相关矢量文件：宗海界址线（shp）。

（3）其它成果：测量原始记录、收集的设计或竣工资料及其它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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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宗海图范例

示例一 跨海桥梁用海与港池、蓄水用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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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开放式养殖用海与海底隧道用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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